	《高级统计实务》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遵循突出能力考核的原则，以统计工作流程为主线，全面考察统计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重点考核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及分析、解决统计工作实践中重大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一）统计调查设计管理
　　1．准确把握统计用户的需求，综合运用统计、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规范设计符合用户要求和统计分类标准的统计指标和调查表式，准确界定统计调查单位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划分统计调查范围。
　　2．深刻领会我国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总体目标，熟悉各种调查方法的有效性和相对局限性以及相互联系和结合运用。
　　3．合理运用各种统计调查方法，尤其是抽样调查方法，能够根据调查单位的特点和调查条件，选择有效的抽样设计和现场采样方法，保证调查数据质量和调查工作效率。
　　4．熟悉我国的统计调查制度及其管理规定，能够有效判断新增统计调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本地区或本部门可能出现的不规范调查或重复调查提出整改意见，自觉规范统计调查行为。
　　（二）统计调查制度
　　1．准确理解国家、部门和地方统计报表制度或统计调查方案所规定的调查范围、调查单位、调查指标、调查方法等原则要求。
　　2．根据统计报表制度或统计调查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或本部门实际，确定符合要求的调查单位，选择合适的现场调查方法，合理安排调查进度，组织指导调查人员开展工作，解决调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3．至少掌握国民经济各行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统计中的一种统计报表制度或统计调查方案。
　　4．至少掌握专业统计（能源统计、财务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对外经济贸易统计、财政金融统计、人口统计、劳动工资统计、社会统计、科技统计、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等）、住户调查统计和价格统计中的两种统计报表制度或统计调查方案。
　　5．熟悉各种常用统计报表制度或统计调查方案，解释其主要指标，能够运用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三）数据汇总与整理
　　1．总体把握数据汇总与整理工作的全过程，根据统计用户和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数据汇总与整理方案。
　　2．组织指导本地区或本部门实施数据汇总与整理工作。
　　3．根据统计分析的需要对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正确评估数据质量并校正有缺陷的数据。
　　4．至少掌握一种统计分析软件，如EXCEL、SPSS、SAS或STATA等。
　　（四）国民经济核算
　　1．全面掌握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及其各环节的关系。
　　2．准确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各主要指标、资料来源及与行业（专业）统计指标的联系与区别。
　　3．有效利用各行业统计、专业统计和部门统计资料，计算国民经济核算各主要指标，编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和核算表。
　　4．正确解读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及基本核算表的平衡关系，综合运用统计、核算和经济理论方法，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解释经济变化的原因，模拟政策变化，分析政策影响。
　　5．组织指导本地区或本部门开展国民经济核算相关工作。
　　（五）统计分析
　　1．具备扎实的统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熟练运用各种统计、经济分析方法，针对世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定阶段、领域和问题，基于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解释调查结果、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并提出对策。
　　3．能够撰写具有较高水平和实用价值的统计分析报告或论文。
　　（六）统计法规和体制管理
　　1．全面、系统熟悉和了解《统计法》及各种相关统计法规，具备较高的统计法律素质。
　　2．自觉遵守统计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开展统计工作，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自觉拒绝和抵制各种统计违法行为。
　　3．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统计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4．依法检查和识别各种统计违法行为，依法对各种统计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